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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合规使用中激活数据价值 
 

金观平 
 

    近年来，多地通过明确公共数据开放工作流程和管理规定，有序推进公共数据开放，在合规

流通使用中激活数据价值。 

    数据被列入继土地、劳动力、资本、技术之后的“第五大生产要素”，公共数据是数据要素

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突破口。我国先后出台相关政策文件，从国家层面部署推动数据要素价值释放，

赋能数字经济发展。根据数据来源和数据生成特征，我国将数据分为公共数据、企业数据、个人

数据，并探索实行分类分级确权授权制度。其中，公共数据是各级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依法履

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类型，具有权威性、基础性、可控性、公益性，实现其最大

限度的开放共享、开发利用，能够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。 

    激活公共数据价值，首要任务是推进互联互通，打破“数据孤岛”，畅通数据资源大循环。

网络安全法、数据安全法、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的颁布实施，数据基础制度的逐步健全完善，

为公共数据开放提供了法律和制度保障。进一步提高数据开放质效，需要从体制机制、开放规模、

开发利用等方面持续用力，统筹推进。近年来，各地从制度设计上为公共数据开放亮“绿灯”，

通过建设数据开放平台、编制公共数据开放目录及相关责任清单，推动公共数据更广范围、更深

层次、更高质量开放。 

   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，公共数据汇聚形成的要素价值将愈加彰显。在应用促进方面，将数据资

源转化为数据资产是关键一步，同时需明确不同数据利用主体的应用权益，不断开发合规数据应

用场景。与非公共数据按市场化方式“共同使用、共享收益”的模式不同，公共数据应用通过加

大政府引导调节力度，探索建立公共数据资源开放收益合理分享机制，让各类企业能够依法依托

公共数据提供公益服务。在实践中，企业获取数据需求强烈，但对开放数据又有顾虑。为此，有

的地方探索开展公共数据授权运营，解决公共数据流通过程中的互信、确权、定价、安全、监管

等难题，推动公共数据的社会化开发利用。 

    公共数据流通应用，需统筹开放和安全，把安全贯穿数据开放全过程。在保护个人隐私和确

保公共安全的前提下，要做到“原始数据不出域、数据可用不可见”。近年来，多地出台地方性

法规，细化落实方案举措，注重区分公共数据和个人信息边界，加强数据收集、存储、使用、销

毁等各环节监管。各地应明确大数据管理部门、数据开放主体、数据利用主体的安全管理责任，

实施数据审查、安全评估，建立健全公共数据开放安全应急工作机制，明确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

理等，以法治方式推进开放共享，让公共数据更好造福于民。 


